
國立屏東大學境外學生轉系 (組 )申請書  

申請日期︰     年   月   日 

姓   名  學  號  

原屬學系  身分別 □僑生 □港澳生□外國學生□大陸學生 

擬轉入學系 
擬申請轉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  年級     □ 平轉  

 

曾申請輔系 □是  獲核輔系︰            系（     學年度）     □否 

申  請  人 

（簽章） 

連絡電話 

行動︰ 

（O） 

（H） 

原屬學系 

審查結果 

 

導師核章： 

 

 

 

日期： 
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 

原因： 

 

 

系主任核章： 

 

 

院長核章： 

 

 

 

上列資料請申請者務必詳實填具（以下資料由註冊組填寫） 

擬轉入學系

缺額  註冊組  
註冊組

組長  

擬轉入學系 

審查意見 

及核章 

□錄取 

□不錄取 

審查意見： 

 

系主任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長核章： 

加會 

國際事務處 
 教務長  

附註︰ 

1.根據教育部及僑務委員會修正發布之「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」第 12條略以：如確有志趣不合

或學習適應困難者，由原肄業學校儘量協助轉系科。 

2.轉系申請書應隨附成績證明單（一年級附學期成績單；二年級以上附歷年成績單）。 

3.申請轉系之同學，須符合擬轉入學系之標準，方得轉系。 

4.核定學生轉系組之名額，以不超過該學系原核定新生名額為限。 

5.凡與轉入學系標準有一項（含）以上不符合者，即喪失錄取資格。 

6.轉入教育學院各學系者，不具有師資生身份。 

7.延長修業年限或休學期間者不得轉系。 
8.學生轉系以二次為限。 

 表單號碼:N103306-6 


